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
條修正總說明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於一百零六年八月八日

訂定發布，本次為明確證券商申請在我國設置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之守法

性要件審查，爰於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明定有關重大違規之定義，以利申

請證券商遵循。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十

二條之三第一項之證

券商申請在我國設置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

司，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同時經營證券經

紀、承銷及自營業

務之證券商且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淨值符合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

會）規定之標準

者。外國證券商申

請設置者，專撥其

在中華民國境內

營 業 所 用 之 資

金，不得低於前開

金管會規定之標

準。 

二、 財務狀況及自有

資本適足比率符

合金管會規定之

標準。 

三、 守法、健全經營，

且申請時無下列

重大違規遭受處

分紀錄，或受處分

而其違法情事已

具體改善並經金

管會或中央銀行

認可：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十

二條之三第一項之證

券商申請在我國設置

國際證 券業 務分公

司，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同時經營證券經

紀、承銷及自營業

務之證券商且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淨值符合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

會）規定之標準

者。外國證券商申

請設置者，專撥其

在中華民國境內

營 業 所 用 之 資

金，不得低於前開

金管會規定之標

準。 

二、 財務狀況及自有

資本適足比率符

合金管會規定之

標準。 

三、 守法、健全經營，

且申請前三年內

無重大違規遭受

處分紀錄，或受處

分而其違法情事

已具體改善並經

金管會或中央銀

行認可。 

一、 為明確證券商申請

在我國設置國際證

券業務分公司之守

法性要件審查，爰

於第一項第三款增

訂各目有關重大違

規之定義，以利證

券商遵循。 

二、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

目至第五目之處

分，係包含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依證

券交易法第六十六

條及期貨交易法第

一百條為之者。 

 

 



 

（一） 最 近 三 年 曾

受 金 管 會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一 百 七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處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之罰鍰。 

（二） 最 近 三 個 月

曾 受 金 管 會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六 十 六

條 第一款 所

為 之 警 告 處

分。 

（三） 最 近 半 年 曾

受 金 管 會 命

令解 除其 董

事、監察人或

經 理 人 職 務

處分，或撤換

其 負 責 人 或

其 他 有 關 人

員之處分。 

（四） 最 近 一 年 曾

受 金 管 會 停

業之處分。 

（五） 最 近 二 年 曾

受 金 管 會 撤

銷 或 廢 止 部

分 營 業 許 可

之處分。 

（六） 最 近 二 年 曾

受 中 央 銀 行

撤 銷 或 廢 止

前項第一款有關

證券商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淨值及第二款有關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之

標準，由金管會洽商中

央銀行定之。 



 

一 部 或 全 部

辦 理 外 匯 業

務 許 可 之 處

分。 

前項第一款有關

證券商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淨值及第二款有關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之

標準，由金管會洽商中

央銀行定之。  


